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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尔滨东金海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哈尔滨东金海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哈尔滨东金海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金科技”、“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主办券商”）项目组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按

照反馈意见中对反馈文件的制式要求修改了相关反馈回复文件。本次回复不涉及

对《哈尔滨东金海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

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

稿）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第二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 

对问题的答复 宋体 

公开转让说明书原文 宋体 

公开转让说明书、尽职调查报告、推荐报告、督查报告的修改 楷体、加粗 

现就第二次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公司及主办券商按照第一次反馈意见中对反馈文件的制式要求

修改反馈回复文件，包括但不局限于督察报告中的财务简表。 

【答复】 

公司及主办券商按照第一次反馈意见中相关制式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一次反馈回复文件及督查报告进行了核查，对第一次反馈意见中未回复的制式问

题进行了补充回复，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和反馈督查报告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除以

下内容其他反馈回复文件不存在不符合制式要求。 

一、第一次反馈意见中关于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答复】 

已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答复】 

已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经核查，股份解限售准确无误。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分别列示。 

【答复】 

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已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

示。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答复】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八、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修正，内容如下： 

项目 2015 年 6月 30日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78,251.51 57,580.10 81,718.9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40,150.74 21,624.61 19,096.8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

东权益（万元） 
35,870.86 17,154.64 14,561.83 

每股净资产（元） 3.09 2.06 1.8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每

股净资产（元） 
2.76 1.63 1.39 

资产负债率（%） 53.75 64.93 66.13 

流动比率（倍） 1.63 1.16 1.03 

速动比率（倍） 1.10 0.58 0.59 

项目 2015年 1-6月 2014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706.10 19,360.60 17,522.65 

净利润（万元） -1,728.99 2,375.02 1,297.94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1,509.01 2,516.43 1,319.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万元） 
-1,397.28 859.81 1,132.97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1,177.89  1,083.53  1,205.60 

毛利率（%） 12.39 28.24 22.63 

净资产收益率（%） -7.23 12.36 13.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 
-6.70 4.22 1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0.6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04 1.17 0.92 

存货周转率（次） 0.03 0.62 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1,460.81 411.70 -7,014.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14   0.04   -3.51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答复】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采取协议转让。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答复】 

已全部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了最新日期。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答复】 

已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

位置。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

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

露。 

【答复】 

已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

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已及时在公开

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答复】 

经核查，公开披露文件中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

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答复】 

经核查，不存在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情形。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

本）。 

【答复】 

经核查，主办券商已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票发

行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答复】 

经核查，不存在挂牌同时发行的情形。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

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

为附件提交。 

【答复】 

第一次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已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

复文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二、反馈督查报告补充及更正情况 

1、反馈督查报告中“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一）、2、股权结构表”

中要求“另请主办券商填写公司股票的解限售明细情况并作为督察报告附件提

交，具体内容见附件二” 

【答复】 

主办券商已在本次反馈时按照第一次反馈意见中附件二的格式将哈尔滨东

金海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初始登记明细表提交。 

2、主办券商已在反馈督查报告“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一）、3、股

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中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3、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自然人股东张大军和张丹琪之间为父女关系，张丹琪系张大军的女儿。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3、主办券商已在反馈督查报告“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一）、4、私

募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中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4、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 

根据东金科技及其企业股东书面确认并经核查，东金科技现有企业股东中，

海盛投资和金润投资系作为东金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大军控制的其他关联企

业的员工持股平台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除持有东金科技股权外不进行其他

投资活动；金安投资为全体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全体合伙人均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其他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亦不涉

及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的情形，因此海盛投资、金润投资及金安投资

均不涉及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事宜。润航投资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 证券 投资基 金业协 会私 募基金 登记备 案系 统

（http://www.amac.org.cn/）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手续（登记编号

为 P1017021）。” 

4、主办券商已对反馈督查报告“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中关于确认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描述按照反馈

督查报告的格式进行了更正，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长张大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66.25%，是公司控股股

东。公司董事长张大军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为其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为 66.25%，在股东大会拥有绝对多数表决权。” 

5、主办券商已在反馈督查报告“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三）、2、主

要产品”中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2、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是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自走式玉米籽粒联合收获机、半



牵引式马铃薯收获机、自走式青贮饲料收获机、大马力拖拉机。公司目前正在

研发或准备引进的新产品有自走式甜菜收获机、牵引式采棉机、自走式采棉机、

轴流滚筒式玉米籽粒收获机及大型青贮饲料收获机。” 

6、主办券商已在反馈督查报告“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三）、3、取

得的资质”中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1）业务资质 

序号 持有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 

1 东金有限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备案登记表

编号：

0063843 

—— 
哈尔滨商

务局 

2 东金有限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海关注册登

记编码：

2301962684 

长期 

哈尔滨经

济技术开

发区海关 

3 东金有限 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证明书 2300600661 —— 

黑龙江出

入境检验

检疫局 

（2）产品资质 

序号 持有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 

1 东金戈梅利 

4YZQ-4自走式玉米联

合收获机《农业机械

推广鉴定证书》 

黑 2014049 

2014年 12月

12日至 2018

年 12月 11日 

黑龙江省农

业委员会 

2 东金戈梅利 

KCK-600 自走式玉米

联合收获机《农业机

械推广鉴定证书》 

黑 20140159 

2014年 9月 29

日至 2018年 9

月 28日 

黑龙江省农

业委员会 

3 东金戈梅利 

4YZQ-5自走式玉米联

合收获机《农业机械

推广鉴定证书》 

黑 2014080 

2014年 12月

14日至 2018

年 12月 13日 

黑龙江省农

业委员会 

4 东金戈梅利 

4YZQ-8自走式玉米籽

粒联合收获机《鉴定

证书》 

黑 2013226 —— 
黑龙江省农

业委员会 

（3）技术使用许可资质 

序号 持有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 

1 东金戈梅利 

КПС-4 型自走式

玉米收割机诺浩技术

许可证协议 

4400 号 

2011年 2月 16

日至 2016年 2

月 15日 

白俄罗斯知

识产权国家

中心 

2 东金戈梅利 КПС-5 型自走式 4825 号 2013年 1月 29 白俄罗斯知



玉米收割机诺浩技术

许可证协议 

 日至 2018年 1

月 28日 

识产权国家

中心 

3 东金戈梅利 

КСК-600 型自走

式青贮饲料联合收割

机、

КЗС-2-1218-04

型自走式籽粒收割机

诺浩技术许可证协议 

第 01/366

号 

2014年 3月 21

日至 2019年 3

月 20日 

白俄罗斯知

识产权国家

中心 

4 东金戈梅利 

ПКК-2-05К 型

半牵引式马铃薯收割

机 

第 29/578

号 

2015年 2月 10

日至 2020年 2

月 9日 

白俄罗斯知

识产权国家

中心 

7、主办券商已对反馈督查报告“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三）、最近两

年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及监管指标简表”中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内容

如下：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万元） 78,251.51 57,580.10 81,718.9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40,150.74 21,624.61 19,096.8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

权益合计（万元） 
35,870.86 17,154.64 14,561.83 

每股净资产（元） 3.09 2.06 1.8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76 1.63 1.3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3.75 64.93 66.13 

流动比率（倍） 1.63 1.16 1.03 

速动比率（倍） 1.10 0.58 0.59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706.10 19,360.60 17,522.65 

净利润（万元） -1,728.99 2,375.02 1,297.94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1,509.01 2,516.43 1,319.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1,397.28 859.81 1,132.97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1,177.89  1,083.53  1,205.60 

毛利率（%） 12.39 28.24 22.63 

净资产收益率（%） -7.23 12.36 13.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

收益率（%） 
-6.70 4.22 1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0.66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0.04 1.17 0.92 

存货周转率（次） 0.03 0.62 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万元） 
-1,460.81 411.70 -7,014.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14   0.04   -3.51  

（以下无正文） 

 



  

 



 


